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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使本系必修課程「實務專題」能結合產學計畫及各項實務專題，訓練學生研發能力、培

養團隊精神，並在老師的指導與協助下，完成包括主題訂定、資料蒐集、實作之規劃設計

與測試、資料分析，以及撰寫報告等訓練流程，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實施對象為本系學士班修習「實務專題 (一)」、「實務專題 (二)」課程之學生。 

三、本要點實施時程規劃如下： 

1. 第一階段：(三年級上學期) 

(1) 開學兩個月內，彙整老師提供之實務專題研究題目或方向，並公告以作為學生選

擇指導老師之參考。 

(2) 學期結束前一個月，公告彙整統計之專題組別、題目及指導老師已收指導學生數

，並通知未完成分組同學加速完成專題分組。 

2. 第二階段：(三年級下學期) 

(1) 開學兩週內，公告最新彙整統計之專題組別、題目及指導老師已收指導學生數，

並再次通知未完成分組同學完成專題分組。 

(2) 本階段執行專題實作，請指導老師負責控管專題進度。 

3. 第三階段：(四年級上學期) 

(1) 於期末舉行成果展示暨競賽，由各組製作海報 於發表前二週交由系辦印製後展

示，並由各評審委員評定成績。未準時繳交者，海報將由各組自行負擔印製費用

。 

(2) 專題發表前二週繳交專題報告至系辦。 

(3) 專題發表前兩週繳交專題題目，經各專業領域委員會審理發表領域。 

四、本系所有專任老師均有義務指導學生進行實務專題製作以12人為原則，若學生於選課第三

階段仍找不到指導教授，此時由主任協調專題老師。 

五、分組： 

1. 實務專題採分組方式進行，學生應於規定期間完成分組及訂定實務專題題目，填寫分

組基本資料表，經指導老師簽名後繳至系辦公室存查。 

2. 學生 (含延修生) 依學術興趣分組，每組推選組長乙人，組員不限同班之同學。 

3. 各組應自行敦請本系一位專任老師做為專題指導老師。 

4. 非特殊理由不得更換指導老師，更換指導老師須在學期末經原指導老師、更換後指導

老師及系主任同意，並簽定「更換實務專題指導老師申請書」。 

六、實務專題製作規則 

1. 實務專題題目之產生 



(1) 本系之專題題目原則上應以電子相關領域之研究項目相結合。 

(2) 前述之專題題目得以下列方式產生： 

a. 老師提出專題題目交由系辦公室公告，供學生選擇。 

b.學生自行決定題目，經指導老師同意者。 

2. 實務專題報告 

(1) 專題報告封面及內文格式由系辦公室統一制定。 

(2) 專題報告包含紙本報告及相關電子檔案兩部份由發表前一週交至系辦。紙本報告

(含已簽名之審訂單)2份，分別裝訂成冊，一份由指導老師留存、一份由系辦公室

留存。報告PDF檔案需上傳至google表單。 

3. 實務專題成果展示及競賽：所有組別均須於展示會場上完成專題展示佈置，並現場負

責解說。 

七、成績計算 

1. 第一學期成績由指導老師評定。 

2. 第二學期成績採指導老師評分佔50%，評審委員評分平均佔50%。由系辦提供發表成

績給各專題老師合計學期成績。 

3. 評審委員由系辦公室統一安排。各評審委員依據各組成果、報告、簡報等資料在安排

時間進行評審作業，並給予綜合分數。 

八、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